
关于做好省重大项目谋划方向
和重点课题座谈会准备工作的通知
各相关科研机构、拟聘任专家：

为进一步增强全省重大项目谋划的针对性和可行性，提高谋划项目质量，加大项目储备力度，发挥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创新能力和智力作用，拓展谋划渠道，为政、产、学、研开展合作创造条件，搭建平台，省发改革委决定向相关科研机构和拟聘任专家，征集重大项目谋划方向和重点项目，为召开省重大项目谋划方向和重点课题座谈会做准备，同时作为省确立重大项目谋划协作单位和聘任专家的重要参考。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重点方向
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我省发展战略，结合资源、产业、技术、文化等基础和条件，立足“四化”（新型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），围绕“四个重大”（重大产业、重大基础设施、重大科技、重大民生）等方面，重点针对本行业领域提出研究课题及意见建议，谋划重大项目。可以是设想，也可以是研究成果和成熟项目。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谋划的项目在本领域、本行业所处地位的基本判断。

（二）发展前景及必要性分析。

（三）项目落地选择及理由。

（四）如何组织推进。

（五）对我省重大项目谋划工作的意见建议。
三、几点说明
一是请注重项目的前瞻性、带动性和突破性。把握好重大项目的基本条件，原则上需要具备：产业方向正确，带动作用突出，链条作用明显，高技术含量，较长生命周期，前瞻性好，合适的建设地点，环境友好，社会效益明显等要件。

二是请选择合理的投资规模。原则上，科技创新类项目一般投资规模不低于1亿元，其它重大项目投资规模不低于10亿元。
三是请注重项目的操作性。征集活动结束后，省发改革委将选择一批针对性强、前瞻性突出的成熟的重大项目和课题，采取委托、合作等形式，推动落地实施。

四是请把握好时间节点。请在3月15日前，将谋划项目和课题电子版传至吉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前期处邮箱：jlszdxmb@sina.com.征集活动结合后，省发改委将选择综合实力较强的科研机构和知名专家召开座谈会，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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